事業廢水塑膠微粒處理與排放管理精進會議紀錄

1. 會議時間：115年4月24日（星期五）上午09時
1、 會議地點：視訊會議
          （網址：meet.google.com/wrv-sbtd-wjd）
2、 主席：王嶽斌司長                        紀錄：王子軒
3、 出席（列）單位及人員：（如會議簽名單）
4、 主席致詞：（略）
5、 會議主題報告：（略）
6、 綜合意見（依發言順序）：
（一）經濟部產業發展署
1.	本署於109年針對貴司（當時為環保署水保處）提供之134家業者名單，辦理2場次講習宣導會議，向相關產業介紹防止塑膠粒疏漏、洩漏污染水體自主管理作為。另後續有8家業者向本署申請輔導，惟輔導內容著重於符合現行法規標準（如符合放流水標準），對於塑膠微粒管理技術輔導尚無提出需求。
2.	本署預計今年度再次辦理1場次講習宣導會議，邀請會議簡報中209家事業以及相關產業公協會出席，惠請貴司協助提供事業名單並派員擔任講師，以讓相關產業了解可採行的自主管理作為（書面意見）。
（二）台灣塑膠製品工業同業公會
公會對於整體塑膠微粒管理規範尚不熟悉，暫無法提供準確資訊。若有成功管理案例，公會願協助推廣至會員廠商，惟參加公會之業者占全國塑膠業者僅為少數，屆時推行成效可能有限。
（三）中華民國資源回收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1.	針對塑膠微粒議題，應以環境部循環署如何管理工廠運作較為重要，如有污染則視輔導方案協助業者降低污染。
2.  另藉此會議說明，塑膠回收種類非常多元，有些塑膠屬於複合性材質，將導致回收業者難以處理，建議工廠減少產製複合性材質塑膠製品或改採單一材質。
（四）中華民國化學工業責任照顧協會（TRCA）
1. 建議先行檢視目前水污法第28條及第30條規範是否足以涵蓋塑膠微粒管理，如可以的話，再輔以自主管理，量能較不足者可提供輔導或以大廠優先管理。
2. 大部研議將塑膠微粒納入《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簡稱毒管法）之「關注化學物質」第27條進行管理，本會認為該條的管制重點在於「標示」與「安全資料表(SDS)」；一旦納入管制，政府與業界將面臨以下議題（書面意見）：
(1)	潛在挑戰：
·  定義複雜：塑膠微粒屬於「物理性顆粒」而非傳統「化學物質分子」，定義其範疇（如粒徑、聚合物種類）極具挑戰。
·  管理邊界：塑膠製品極為廣泛，若規範過廣，將導致龐大的行政稽查與申報負擔；若規範過窄，則難以達成環境保護實效。
·  塑膠微粒的環境衝擊主要源於「物理性污染」與「海洋棲地干擾」，而非化學毒性。若將其納入以管制「化學品危害」為核心的毒管法，將導致管制效能不彰，並造成下游數千家微型加工企業的沉重負擔。
(2)	行政成本劇增（行政與人力負擔）
·  強制標示與SDS：每一袋塑膠原粒、每一個儲槽、甚至物流車輛都必須依法張貼危害警語與分類標示，將涉及全供應鏈包裝規格的重新設計。
·  頻繁申報：需建立與環境部連線的運作紀錄申報系統，每一批次的進出貨流向必須可追蹤，若有誤差將面臨高額罰鍰。
(3)	法律風險與污名化（監管思維）
·  「原物料」變「毒物」：將塑膠原粒列入關注化學物質，在輿論與法規定義上等同於賦予其「環境毒性風險」，將導致產業被貼上「毒物供應鏈」的標籤，影響使用此一物料的品牌形象與ESG評級。
·  洩漏即違法：目前的「意外洩漏」可能變成「違反化學物質管理法」，執法單位的檢查標準將從環保檢查升級為化學品稽查，違規成本大增。
(4)	衍生管制（連鎖效應）
納入第27條通常只是第一步。後續可能觸發第31條至33條，要求業者必須提報「緊急應變計畫」、設置「防止溢散設施」，並進行「定期查核」。如此將迫使所有下游加工廠（包含中小企業）都需具備與石化大廠同等級的管理能力，對中小企業衝擊極大。
3. 建議（書面意見）：
(1)	以企業自主管理先行，輔以中下游廠商輔導：建議由產業推動導入OCS Blue (Operation Clean Sweep® Blue) 國際認證，OCS Blue已包含標準化的物理攔截流程、外部第三方稽核以及供應鏈追溯機制。這是一套由美國化學工業協會與美國塑膠工業協會及國際化學工業協會共同開發，透過供應鏈合作，以達到塑膠微粒零流失的實際防護效能。
(2)	公私協力：建議採取階段策略，政府先與企業訂定「自主管理計畫」，以OCS Blue的稽核報告作為政府監測的依據。若業者在一定期限內未能達到 OCS Blue 的標準，再納入法律強制管制。這樣既能給予產業發展緩衝，又能確保環境防護的技術指標精準落實。
（五）長春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目前公司內部以懸浮固體（SS）為主要管制標的，認為在符合SS法規標準情況下，塑膠原粒應不致成為水體污染主要來源，另有關本公司運作之塑膠原粒粒徑，後續將確認後提供。
（六）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 因塑膠加工品種類繁多，牽涉範圍及管理層面廣泛，建議以廠商自主管理、政府輔導為主。
2. 現行廠區內已有自主管理措施，包括原物料輸送系統全密閉、密閉式裝卸料系統、雨水系統裝設篩網防止塑膠粒進入、廢水收集池設置重力分離設施、污泥依照廢清法處理等，另有關本公司運作之塑膠微原粒徑，因塑膠製品種類繁多，以PE為例，約為2 mm。
（七）環境部化學物質管理署
1.	有關研議將塑膠微粒公告為關注化學物質並依毒管法第27條管制，說明如下：
(1)	塑膠微粒為塑膠經破碎或劣化後分解的俗稱，本質上原料非屬單一化學物質，不具一致性，如PE、PP、PVC，甚至橡膠劣化後都可稱塑膠微粒或微塑膠，先予敘明。
(2)	毒管法的管理邏輯係以單一元素或化合物進行源頭管理，經評估該物質的致癌或急毒性等性質後，公告為毒性或關注化學物質，後續從製造、輸入、販賣及使用等等行為進行各項運作行為之禁止或限制，然而，塑膠微粒材質紛雜，係屬各類塑膠產品於使用或劣化後產生，而非單一化學物質，科學上，也無致癌或急毒性等毒理性質，致無法將塑膠微粒納入毒性或關注化學物質加以考量，併此諒察。
(3)	爰此，依目前毒管法公告塑膠微粒為關注化學物質，法源依據尚有困難。
2.	另，要求塑膠微粒跨部會整合平台由本署主政，說明如下：
(1)	近期本署與食藥署召開「袋袋相傳‧自備容器‧食在安心」記者會，主要是聚焦於減塑及循環使用政策，相關塑膠微粒議題與本署權管關聯性較低。
(2)	建議跨部會整合平台應再加以協調，本署則可就各種材質塑膠微粒中，其所涉及特定化學物質風險及毒理資料提供必要之協助。
（八）環境部資源循環署
1.	已於106年參考美國「無微粒水域法(Microbead-Free Waters Act of 2015)」，訂定「限制含塑膠微粒之化粧品與個人清潔用品製造、輸入及販賣」公告，針對製造、輸入及販賣業，自107年起分兩階段管制洗髮用化粧品類、洗臉卸粧用化粧品類、沐浴用化粧品類、香皂類、磨砂膏、牙膏等6大類含塑膠微粒（粒徑範圍小於五公釐）之化粧品及個人清潔用品，107年1月1日起國內不得製造及輸入、7月1日起不得販賣，以減少含塑膠微粒之產品。
2.	自公告以來，各地方環保機關均依法執行稽查；針對疑似含有塑膠微粒之產品，採取相關定性抽驗措施。114年共稽查4,618家次，經複查後皆無違規情形。
3.	將持續掌握並參考國際塑膠微粒管制情形，115年擬以刮鬍泡先行探討納管可行性，作為未來擴充適用範圍之參考。
（九）陳𡡶如委員
1.	塑膠微粒管理面臨材質多樣與風險來源複雜的問題，若一體適用相同管制，容易分散資源、降低效益。例如PP、PE、PET毒性較低但用量龐大；PVC、ABS、PU等毒性較高但量體較小，顯示僅以材質分類進行管理，難以有效反映風險差異。另一方面，若僅以單體毒性作為唯一管制依據亦不理想。部分材料本身毒性不高，但具有高度污染物吸附能力，例如Nylon 6,6，對重金屬與全氟化合物的吸附量高，可能放大環境風險。塑膠微粒管制應採多指標評估，包括毒性、使用量及污染物載體特性，以提升整體管制效益。
2.	目前管制多聚焦於防止塑膠微粒隨廢水排入環境。然而，廢污水處理廠對其去除率可達八、九成以上，多數會被攔截於污泥等固相中。若污泥再利用（如回歸農地或其他用途），反而可能造成塑膠微粒的大規模擴散。因此，在推動資源循環時，應特別關注並評估此潛在風險，避免成為目前管制的漏洞。
（十）王雅玢委員
1.	簡報已彙整國際間對塑膠原粒及微粒之管制時程與策略，顯示相關管制已為全球發展趨勢。建議主管機關引導業者由現行單一事業排放管理進一步提升至全供應鏈風險控管，涵蓋製造、儲運、港口及物流節點，並逐步建立廠區排放與逸散數據基礎。另建議導入零洩漏管理理念，將防止塑膠原粒散落措施制度化、標準化，納入相關規範與查核機制，建立企業自己廠區的相關數據，以提升與國際接軌之完整性。
2.	塑膠原粒及微粒管理涉及環境保護、水質管理、產業管理及港口物流等多元領域，現行權責分散於不同主管機關，易形成管理斷點。建議建立跨部會協調治理平台，提升政策統籌層級，系統性整合相關管理措施，並全面檢視現行法源依據與授權範圍之完整性與適足性，以強化整體管理架構之有效性與一致性。
3.	目前科學研究顯示塑膠微粒對人體健康之影響仍存在方法學與長期流行病學資料不足之不確定性，尚難建立明確暴露劑量與健康效應之關聯。然而，在環境面向之生態風險已有相當證據支持，且不同材質、粒徑與濃度所帶來之潛在風險逐漸受到重視。建議在科學證據尚未完備前，採取預警性原則，建立高風險事業分級管理制度，並依風險程度導入差異化管制與自主管理指引，以提升整體管制之精準度與執行效益。
4.	相關研究指出，污水處理過程中約90%以上塑膠微粒會被截留於污泥中，顯示污染物可能由水體轉移至固體介質。建議強化污泥之全生命週期閉環管理機制，包括後端處理、最終處置與資源化利用之風險控管，避免因再利用或處置不當造成二次污染或環境風險擴散，並建議納入監測與追蹤機制，以確保污染未發生跨介質轉移。
（十一）游勝傑委員
1.	依據中原大學研究調查全台灣六座污水處理廠進流水塑膠微粒濃度為17.6~136個/L，平均約為60個/L。
2.	另中壢污水廠114年每月兩次的採樣共24個樣品的平均結果呈現進流水63、攔污柵51、初沉池25、砂濾池6、出流水2、再生水1.5 個/L，可見傳統的污水處理廠處理程序已可將塑膠微粒處理到97%左右。
3.	如工業廢水擬管制，應可設置簡易砂濾池或MF過濾單元即可達到相當低的放流水濃度。
4.	惟塑膠微粒目前仍無國際標準之量測方式，建議國環院應針對此問題進行標準方法之建置。
（十二）林逸彬委員
1.	塑膠原粒為工業原料，顆粒較大，在產原端較容易管理，二次塑膠微粒甚至奈米塑膠為衍生物，任何塑膠都可能是天然環境水體中二次塑膠微粒和奈米塑膠的來源。塑膠為民生必需品，減少不必要的塑膠使用為根本之道，可評估設定明確減量目標的可能。
2.	產原端廢水處理設施中預防塑膠原粒洩漏的設施，如濾棉、濾網、和其他過濾單元對塑膠微粒去除的效能必須加以評估。
3.	塑膠微粒的標準檢測方法，包含定量定性，國環院已初步建立，後續國內相關檢測單位必須要認證、盤點檢測量能。另可進行相關業者廢水例行採樣檢測，以了解廢水中塑膠微粒的污染狀況。
4.	使用於自來水系統中的塑膠材質，尤其是塑膠管線釋出塑膠微粒的潛勢必須加以評估。
（十三）環境部水質保護司回覆說明
1. 塑膠微粒污染為國際近期關注議題之一，歐盟已提出2030年減量30%目標及相關管理規定，為接軌國際，本司已於今年4月將塑膠微粒納入飲用水第二類清單加強監測，亦已盤點現行水污法相關管理工具，包括水污染防治法第28條（疏漏防範）、第30條（水污染管制區內禁止行為）及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11條（逕流廢水管理）等。
2. 考量現行水污法僅能就廢水中塑膠微粒進行管理，對於塑膠原粒製造、運輸與儲存等運作管理仍不夠全面，且毒管法修正後針對關注化學物質管理範疇更廣，強度亦可與毒性化學物質做區分，故建議化學署以源頭管理角度，評估依據毒管法第27條將塑膠微粒納入關注化學物質進行分級管理，從原物料運作端與流向追蹤強化預防性管理措施。
3. 由於目前國內外對於塑膠微粒定性與定量之檢測方法尚未統一，本司於標準檢測方法尚未正式公告前，暫不會以定量濃度作為處分依據，另亦將持續與本部國環院確認標準檢測與採樣方法建立進度與檢測量能是否足夠。
4. 對於專家學者提及之90%塑膠微粒可能攔截至污泥部分，後續如污泥再利用於農田，將造成風險擴散，此部分將納入後續管理重點評估；另對於自來水塑膠管線老化釋出塑膠微粒疑慮，亦將納入飲用水安全評估及相關建築技術規則修訂建議。
5.	持續盤點水污染防治相關法規，評估現行法源是否完整涵蓋塑膠微粒管理，並於逕流廢水削減計畫審查時，引導業者採行非結構性管理作為（如作業區設置防護篩網措施、密閉輸送系統等），或規劃研擬塑膠原粒管理相關指引。
7、 會議結論：本次會議各委員及各單位意見將納為後續推動各項工作之參考。
8、 散會：上午10時30分
